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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宁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并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

任公司: 

现对由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

荐机构”）保荐的江西宁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

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文件提

出问询意见。 

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在 20 个工作日内对问询意见逐项

予以落实，通过审核系统上传问询意见回复文件全套电子版

（含签字盖章扫描页）。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，请以

楷体加粗说明。如不能按期回复的，请及时通过审核系统提

交延期回复的申请。 

经签字或签章的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，在提交电子版材料之前，请审慎、严肃地检查报送材

料，避免全套材料的错误、疏漏、不实。 

本所收到回复文件后，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提出审

核问询意见。如发现中介机构未能勤勉尽责开展工作，本所

将对其行为纳入执业质量评价，并视情况采取相应的监管措

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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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1.采购内容及供应商披露的真实完整性 

根据申请文件及首轮问询回复，发行人各期采购的内容

包括原材料、产成品、外协加工服务、工程施工等，各期供

应商数量较多。此外，存在因实施厂房及产线建设，导致前

五大供应商中存在较多工程施工单位。 

（1）采购内容及金额披露的准确性。根据申请文件及

首轮问询回复，首次申请文件中，发行人 2020 年、2021 年

向鑫日石墨采购金额分别为 619.78 万元、1,831.22 万元，分

别为第五、第二大原材料供应商，但本轮回复文件中，2021

年发行人向该供应商的采购金额为 1,392.72 万元，2020 年该

供应商未进入前五大原材料供应商（第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

616.04 万元，低于首次披露的 619.78 万元），发行人未说明

两次申报文件中向该供应商采购金额不一致的原因与合理

性。2021 年下半年，发行人将主要原材料煅后石油焦变更为

沥青焦，主要向镇江富林焦碳有限公司采购，回复文件中前

五大供应商显示 2022 年上半年发行人向该供应商的采购金

额为 3,876.17 万元，系第二大供应商，但原材料供应商显示

发行人向该供应商采购金额为 2,111.17 万元，发行人未说明

前后采购金额不一致的原因。此外，葫芦岛荣达实业有限公

司、汨罗市泓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原材料供应商均存在

类似问题。请发行人：①进一步梳理并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

采购的内容（如原材料、产成品、周转材料、委托加工、设

备、工程施工、运输服务等）、各类采购对应的供应商数量、

采购金额及占比，说明各期采购内容及金额变动的原因及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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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性；说明各期向前十大供应商采购的具体情况，包括采购

内容、金额及占比，主要供应商及其采购金额变动的原因。

②说明不同采购类别主要供应商的基本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

供应商名称、各期采购内容、金额及占比等，并结合上述情

况说明两次申请文件中向鑫日石墨采购的金额不一致的原

因及合理性，本轮回复文件中向富林焦碳等供应商前后采购

金额及内容披露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信息披露是否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（2）向小规模供应商采购的真实合理性。根据申请文

件及首轮问询回复，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部分供应商如葫芦

岛荣达实业、正洋石化等存在注册资本及经营规模较小，成

立时间较短或成立当期即成为发行人主要供应商等情形。主

要外协加工厂商醴陵市华新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 6

月，并于当年与发行人建立起合作关系，2019 至 2021 年均

为发行人前三大外协加工供应商，2021 年外协采购金额为

302.46 万元，此外发行人在 2022 年上半年同时向该供应商

采购石墨坯，采购金额为 707.92 万元，采购价格明显高于向

其他供应商的采购价格。公开资料显示，该供应商注册资本

仅为 50 万元，员工人数 9 人。请发行人：①按照采购规模

分层列示各期不同类型供应商的数量、采购金额及占比，并

结合行业惯例及可比公司情况，说明是否存在采购分散的情

况，如是，请说明原因及商业合理性。②分析说明各类采购

主要供应商的经营地、主营产品、经营规模、行业地位、成

立时间、与发行人合作时间等，如存在经营规模较小、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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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较短便与发行人合作、地理位置远离发行人等情形，请

详细说明合理性。③说明醴陵市华新新材料有限公司自成立

之初即与发行人开展合作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向相应供应商采

购规模是否与其经营规模、资质相匹配，对比向其他供应商

同类材料采购价格说明对其采购定价是否公允，2022 年上半

年向该供应商采购价格明显偏高的合理性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：（1）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

明确意见。（2）说明报告期内对不同类型供应商访谈、函

证样本选取的范围、方法及覆盖比例，访谈程序及其核查比

例能否有效支持采购成本真实、准确的核查结论。（3）说

明针对原材料采购价格、外协采购价格公允性、采购相关内

控制度健全有效性的具体核查过程，核查程序及方式、取得

的核查证据等，并对采购价格是否公允、采购相关内控是否

健全有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。 

问题2.业务模式及销售真实性 

（1）采购、生产与销售的匹配性。根据申请文件及首

轮问询回复，发行人生产工艺流程较为复杂，石墨坯、特种

石墨材料、特种石墨制品均存在对外采购及销售。由于发行

人对外采购石墨坯及特种石墨时无法确定用于直接出售或

用于进一步生产加工，无法按照贸易销售或自身领用生产的

不同用途进行区分。各期发行人各期贸易类业务收入金额分

别为 2,243.01 万元、1,698.36 万元、3,024.35 万元和 1,873.11

万元，涉及石墨坯、特种石墨材料、特种石墨制品三种产品。

此外，发行人焙烧、石墨化等主要生产环节均存在外协加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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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，各期外协加工费分别为 390.37 万元、580.06 万元、

1,019.57 万元、666.79 万元。发行人未说明各生产环节自产、

外购、外协加工、对外销售及期末库存的匹配性。请发行人：

①以流程图的形式补充披露发行人生坯、石墨坯、特种石墨、

特种石墨制品的流转方式，说明不同环节中涉及的自产、委

外加工、对外销售、生产耗用的具体情况。②说明报告期各

期发行人生坯产量、石墨坯产销量（自产产量、委外产量、

总产量、生产耗用量、委外耗用量）、特种石墨产销量（自

产产量、委外产量、总产量、销售量、生产领用量）、特种

石墨制品产量等各类数据的勾稽关系，采购、生产及销售是

否具有匹配性。③说明发行人各期外采的生坯、石墨坯、特

种石墨、特种石墨制品的数量及金额，对上述外采半成品或

成品的管理模式，是否建立了相关内控制度并有效执行；各

期相关产品在生产领用、对外销售、期末留存等环节关于成

本核算、成本结转、期末计价等的准确性。 

（2）缺陷产品销售的真实合理性。根据申请文件及首

轮问询回复，发行人各工序合格率均在 95%以上，处于行业

领先水平。但报告期各期，发行人均存在大量缺陷产品销售，

其中 2021 年向豫北电碳销售缺陷产品 787.72 吨，销售价格

明显偏低。请发行人：①补充披露各期销售的缺陷品的类型、

数量、单价及金额等情况，说明相关单价折让比例是否合理。

②说明各期向发行人采购缺陷产品的主要客户基本情况，包

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、缺陷品采购内容、金额及占比，结合

行业惯例、质量缺陷对主要产品性能指标的影响等情况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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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北电碳、宁夏启信铭宇等客户向发行人采购相关缺陷品的

原因及商业合理性，相关销售是否真实。③结合行业惯例、

发行人良品率等说明，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较大金额的缺陷

品销售的原因，相关产品是否影响发行人产品合格率的统计，

是否表明发行人生产工艺存在明显缺陷，发行人各期产品合

格率“均在 95%以上，处于行业领先水平”的表述是否真实

准确。 

（3）与宁宜碳素交易价格的公允性。根据申请文件及

首轮问询回复，报告期各期宁宜碳素均为发行人前五大客户，

销售金额分别为 1,479.39 万元、1,417.46 万元、2,759.02 万

元、716.23 万元，该客户的实际控制人江定伦持有发行人 1.29%

的股份。发行人主要向宁宜碳素销售石墨坯和特种石墨，其

中 2020 年、2021 年向该客户销售的石墨坯毛利率分别为

21.7%、12.05%，远低于石墨毛坯的平均水平。中介机构随

机抽取发行人向宁宜碳素的销售合同和发行人向第三方的

销售合同，经对比发现发行人对宁宜碳素销售价格公允。请

发行人：说明各期向宁宜碳素销售的细分产品类型、数量、

单价、金额及占比，结合同类产品向其他无关联第三方销售

的单价情况，对比说明各期向宁宜碳素销售价格的公允性，

2020 年、2021 年向该客户销售的石墨坯毛利率远低于石墨

坯平均毛利率的合理性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，说明核

查方法、过程及结论，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。 

此外，针对加工商、贸易商终端销售的真实性，中介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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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获取了主要加工商及贸易商客户的销售明细表、增值税纳

税申报表、财务报表，抽取部分销售合同及发票等相关资料，

但并未说明核查覆盖比例。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进一步

说明各期获取了上述相关资料的客户数量、销售金额及占比，

并列表说明主要客户的基本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、

各期销售金额及占比、获取的资料类型、是否进行访谈、函

证、细节测试等程序，结合获取资料的可信度、整体覆盖比

例等情况，说明加工商、贸易商客户终端销售的真实性，现

有核查程序、手段是否能够有效支撑核查结论。 

问题3.未计提安全生产费的合理性 

根据申请文件及首轮问询回复，（1）发行人属于石墨

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，各期均未计提安全生产费。公开信息

显示，同行业可比公司中东方碳素、方大炭素、新成新材均

计提了安全生产费，其中东方碳素各期末安全生产费金额分

别为 1,259.22 万元、1,498.3 万元、1,754.05 万元、1,913.51

万元，计提依据为财企〔2012〕16 号《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

取和使用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。（2）报告期内，发行人

生产中共计发生 8 起员工工伤事故，均支付相关人员医疗及

补助费用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对照《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

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说明报告期各期均未计

提安全生产费的合理性，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与

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。（2）说明各期

与安全生产相关的费用实际支出使用情况、构成明细，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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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处理方式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（3）模

拟测算按照《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》等相

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计提安全生产费对报告期各期的具体影

响，是否影响发行上市条件。 

请保荐机构、发行人律师、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问题4.其他问题 

（1）募投项目相关问题。申报文件显示，发行人目前

报告期内尚无中粗结构石墨收入，待募投项目完全达产后，

将具备超过 1.6 万吨细结构石墨和 2 万吨中粗结构石墨的生

产能力。请发行人：结合中粗结构石墨产品的市场需求、竞

争格局、主要竞争对手的产能扩张情况，发行人市场开拓情

况、现有与潜在订单情况，说明募投项目体量与公司经营状

况的匹配性、募投规模的依据和合理性、是否存在过度扩产

和产能过剩的风险，请充分揭示相关风险。 

（2）发行相关问题。申报文件显示，实际控制人李海

航、邓达琴、李江标分别直接持有发行人 13.96%、12.05%

和 7.52%的股份，盛通合伙持有公司 3.19%的股份，其他股

东持股均未超过 10%。请发行人：补充披露本次发行前后的

限售股份数量及占比，请结合限售比例情况说明相关稳价措

施的合理性和可行性。 

（3）创新特征相关披露。请发行人：结合主要技术及

性能的横向比较优势等进一步披露创新成果转化能力；结合

主要产品市场占有率、产品知名度，参与制定国家标准和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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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标准，获得行业或权威机构、知名投资机构认可情况，以

及与国际国内知名企业保持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等方面的比

较优势，进一步披露公司创新能力得到投资人认可或经过市

场经验的情况。 

请保荐机构核查前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除上述问题外，请发行人、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、发

行人律师对照《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

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

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6 号——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招股

说明书》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

47 号——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

交易所上市申请文件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试

行）》等规定，如存在涉及股票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要

求、信息披露要求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，

请予以补充说明。 

 

 

 

二〇二三年一月四日 


